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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
 

 

 

关于对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23〕第 124 号 
 

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2022 年 12 月 26 日，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局对你公司出具

了《关于对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》

（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〔2022〕147号，以下简称《决定书》）。《决

定书》显示，你公司信息技术服务业务收入确认政策不符合《企

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——收入》的规定，技术研发服务业务交易

不具有商业合理性，技术研发服务业务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务开展

均未形成或难以形成稳定业务模式，导致你公司 2021 年年度报

告虚增营业收入，相关收入未按照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

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——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》第十九条

的规定，作为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

入进行披露，营业收入专项扣除后的金额披露不准确。 

根据《决定书》载明的事实，你公司 2021 年度存在扣除与

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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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低于 1 亿元，且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的情形。我部于 2022 年

12 月 30 日向你公司发出关注函（公司部关注函〔2022〕第 476

号），要求你公司在 2023 年 2 月 1 日前对 2021 年度营业收入扣

除情况进行核实、整改，对 2021 年年度报告相关披露情况予以

更正，并要求你公司完整、准确地回复前期未回复的相关监管问

询函件。此外，我部分别于 2023 年 1 月 18 日、1 月 31 日发出

关注函（公司部关注函〔2023〕第 69 号、第 91 号），督促你公

司及相关责任主体认真重视相关整改要求，积极推进上述整改工

作。 

目前，整改限期已结束，你公司未能按要求进行整改并完整、

准确地回复补充材料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22

年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股票上市规则》）第 9.1.12条第二款的规

定，我所自本函发出之日起，继续对你公司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

请事项进行审核，并依照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9.3.1 条第四款的

规定，按照应予扣除后的营业收入判断你公司是否符合撤销退市

风险警示的条件。 

我部特别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股东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

员，若你公司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未被我所审核同意，你公司

将触及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9.3.11 条第一款第（六）项终止上

市情形。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的 9.3.10条和第 9.3.12条第二

款的规定，你公司应当在收到我所有关不予撤销退市风险警示书

面通知的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相关公告，公司股票于公告后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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牌。如你公司未按照前述规定提交公告及相关文件的，我所可以

向市场公告，并按照规定对你公司股票交易作相应处理。 

最后，请你公司充分披露可能触及的股票终止上市风险，并

再次提请投资者充分关注公司股票停牌及终止上市风险。 

特此函告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

2023 年 2 月 2 日 


